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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湛江海湾大桥连接线 
二期工程调整投资规模报告审查意见的函   

 

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  

湛江市交通运输局报来《关于转报审批湛江海湾大桥二期工

程投资规模调整的请示》（湛交报〔2017〕405 号）。经研究，现

将我厅审查意见函报如下： 

一、投资规模调整的必要性 

你委以粤发改交〔2009〕629 号核准湛江海湾大桥连接线二

期工程项目建设：路线起于湛江乐山路（接湛江海湾大桥及其连

接线一期工程终点），终于雷州工业大道与国道 G207 线交叉处，

长约 51.9 公里;采用设计速度 100 公里/小时双向四车道一级公

路标准，路基宽 26 米，桥涵与路基同宽;投资估算为 8.16 亿元；

由湛江市交通路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股比 20%）和广东润业环

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（股比 80%）投资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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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于 2009 年 7 月开工建设，2014 年 12 月建成通车。由

于该项目建设历时较长，实施期间材料价格、征地拆迁补偿价格

均大幅上涨；结合工程实际情况,软基处理方案发生变化、路面

结构进行了调整，导致该项目投资规模发生较大变化。为此，该

项目建设单位组织编制了《湛江海湾大桥二期工程调整投资规模

报告》，申请调整项目投资规模。根据该项目实际情况，经审查，

我厅拟同意对该项目投资规模进行调整。 

二、主要调整内容 

（一）路线走向和技术标准总体按原批复执行，部分路段方

案进行优化调整，路线全长由原批复的 51.9 公里调整为 53.21

公里；黎湛铁路跨线桥宽度调整为 30 米。 

（二）经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管理站审查，该项目投资估算

由原批复的 8.16 亿元调整为 16.84 亿元（不含利用既有乐山路、

疏港大道、工业大道共 8.22 公里费用及既有道路回购费用）。 

（三）考虑该项目已建成通车的实际情况，结合湛江市政府

关于投资人股权变更的批复（湛江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〔2012〕

1 号）、湛江市国资委关于调整湛江惠湛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股权比

例的批复（湛国资监管〔2012〕360 号）和投资人的股权转让协

议，该项目投资人仍为湛江市交通路桥实业发展公司和广东润业

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不变，双方的股权比例由原批复的 20%：

80%调整为 88%：12%。 

三、其余按原批复不作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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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投资估算审查表 

2.湛江海湾大桥连接线二期工程投资主体变更相关

资料 

 

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3 月 1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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